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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声源检定规程

本规程适用于新制造、使用中和修理后的标准声源的检定。

一 概 述

    标准声源是一种具有稳定的声功率输出、宽带频谱特性的声源。根据不同的工作原

理，可以是气动源 (空气动力式)、电动源 (电动扬声器式)和机械源 (机械撞击式)

等型式。可用于比较法测量机器设备发射噪声的声功率。

二 技 术 要 求

1 最大尺寸:镇0.5 m.

2 输出功率

    在 100-10 000 Hz范围内，所有的1/3倍频带上声功率级应不小于70 dB (0 dB为

1 pw) o

3 频谱特性
    标准声源发射噪声应该是宽频带的，在100 --10 000 Hz范围内，所有1/3倍频带

声功率级之间的级差在12 dB范围内，相邻两个1/3倍频带声功率级差应优于士3 dB.

4 指向性
    当在符合要求的半消声室中进行测量时，在100--10 000 Hz频率范围内，任何1/3

倍频带的声源指向性指数最高值不应超过9 dB.

5 声功率稳定性
    标准声源在制造厂给出的连续工作的最长时间及频率范围内，声功率级变化不应超

过10.5 dB.

6 电源电压变化影响:在声源额定工作电压范围内，声功率级的变化不应超过

士0.3 dB.

三 检 定 条 件

7 检定用主要仪器设备
7.1 声校准器:准确度等级不低于1级。

7.2 声压级测量装置:准确度等级不低于1级。

7.3  1/1倍频程或 1/3倍频程滤波器:符合 《JJG 449-1986  1/1和1/3倍频程滤波

器检定规程》的技术要求。

7.4 电平记录仪:在所需要的频率范围内，频率响应特性优于士0.5 dB，分辨率优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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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25 dB.

检定用声学环境

  检定用半消声室的自由场半径应不小于2m，自由声场偏差应符合表 1要求，在

0
︹

八
万

100- 10 000 Hz的频率范围内，每个1/3倍频带的背景噪声，至少要比标准声源在所有

传声器位置处产生的1/3倍频带声压级低15 dBo

表 1 半消声室的 自由声 场最大允差

1/3倍频程中心频率/Hz 最 大 允 差/dB

100一 630 士2.5

800一5 000 士2.0

6300-10000 士3.0

8.2 检定用混响室的最小尺寸应不小于4m，体积不小于200时，混响声场的标准偏

差应符合表2要求。

表2 混响声场的标准偏差

倍频程中心频率/Hz 1/3倍频程中心频率/Hz 标准偏差/dB

125 100一160 1.5

250一 500 200--630 1.0

1 000一 2000 800-2500 0.5

4 000一 8 000 3 150一10 000 1.0

9 检定应满足以下环境条件

    温度:10一30℃

    相对湿度:30%一8096

    大气压力:86一106 kPa

四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

10 外观检查

    标准声源应无外观损伤，外型尺寸应满足第 1条要求。标准声源应标有制造厂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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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号、出厂编号等内容。

11标准声源频带声功率级和计权声功率级的检定
    采用下列两种方法之一进行检定。

11.1 半消声室方法

11.1.1标准声源的放置
    将被检标准声源置于半消声室的反射平面上，并使其处于正常使用的工作状态。

11.1.2 传声器的位置
    在半消声室中进行检定时，应使用自由场型传声器，测量传声器一般应布置在半径

为2m的半球形假想测量表面上，半球中心为标准声源的几何中心在反射面上的投影，

如能保证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，测量半径也可在1-2 m范围内选择。在假想半球面上，
按等面积 10点方式布点 (见附录2图1)，各点的坐标见表30

表3 半消声室中传声器位I

位置 x 1r y /r 一」一位置 x /r y/r 之/r

1 一0.99 0 0.15一6 0.89 0 0.45

2 0.50 一0.86 。一 7 0.33 0.57 0.75

3 0.50 0.86 0一 8 一0.66 0 0.75

4 一0.45 0.77 。一5一9 0.33 一0.57 0.75

5 一0.45 一0.77 。一 10 0 0 1.0

    也可采用在测量半球面上，按一定间隔的多个平行圆周路径恒速扫描方法布点，布

点方式见附录2图20

11.1.3 测量方法

11.1.3.1 校准
    每次测量前后需用准确度等级不低于1级的声校准器对声压级测量装置进行校准。

11.1.3.2 读数

    用声压级测量装置的 “S(慢)”时间计权读数，读数取最大和最小频带声压级或A

计权声压级的平均值。读数观测时间应足够长，在160 Hz以下不应小于30 s，其余频
率下至少为lo s。也可以采用具有时间平均积分功能的声压级测量装置进行测量。

11.1.3.3 表面声压级的计算

    标准声源的声功率级Lw由测量半球上的表面声压级I不计算得到，表面声压级fl -
由测量半球面上均方声压的空间平均算出，当采用11.1.2项的传声器位置读取声压级

时，fl-的计算公式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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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习
间

Ly一iolg[斋 (1)

式中:Lp— 表面声压级，dB (0 dB为20 tPa) ;

    气— 在第i点测得的频带声压级，dB (0 dB为20 pPa) ;
      N— 测点数。

11.1.3.4 频带声功率级和计权声功率级的计算

    根据11.1.3.3点计算的各频带表面声压级或计权声压级，用下式计算相应的频带
声功率级或计权声功率级:

Lw一Ly·lolglso}·C (2)

式中:LW— 声功率级，dB (0 dB为l pw);

      好— 表面声压级，dB (0 dB为20 rtPa);
S— 半径为r的测量半球的面积 (S二27c产)，时;

S, - l时;

C - 温度和气压修正，dB。当测试温度为T(℃)，气压为p (kPa)时，

。=_1 NJ{   293 .左一)
一 一-a囚273+T一100)

(3)

声功率级应符合第2条和第3条要求。

11.2 混响室方法

11.2.1 标准声源的放置

    由于在混响室中，标准声源发射的声功率与标准声源放置的位置有关。因此，被检

标准声源应置于地板上，距其他反射面的距离至少为1.5 m.

11.2.2 传声器的位置

    应采用扩散场型 (或声压级)传声器，传声器的位置选择6个，传声器两个位置之
间及传声器与混响室任一表面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A/2或1.0 m (两者中取较小的值，A

为最低频率对应的波长)，任何传声器位置至声源表面的距离不小于0.16丫万兀 (V,

t含义见式5)0

11.2.3 测量方法

11.2.3.1 校准

    每次测量前，需用准确度不低于1级的声校准器，对声压级测量装置进行校准。
11.2.3.2 读数

    用声压级测量装置的 “S(慢)”时间计权读数，读数取最大和最小频带声压级或A

计权声压级的平均值。读数观测时间应足够长，在 160 Hz以下不应小于30 s，其余频

率至少为lo s。也可以采用具有时间平均积分功能的声压级测量装置进行测量。
11.2.3.3 平均声压级的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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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逐个传声器位置测量时，各频带的平均声压级按下式求得:

、一10 1g( N睿10。一) (4)

式中:瓦— 频带平均声压级，dB (0 dB为20 p.Pa) ;
    气— 第i点测得的该频带声压级，dB (0 dB为20 pPa) ;

      N— 该频带的测量点数。

11.2.3.4 声功率级的计算
    频带声功率级的计算，利用公式 (4)求得的平均频带声压级，按下式进行计算:

:、一To一10 1g _t + 10 1g ITV、10 lg(1 + Qv)一10 1g' p)一14      (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‘o vU U v \Poj

式中:LW— 频带声功率级，dB (0 dB为1 pw) ;

      瓦— 相应的平均频带声压级，dB (0 dB为20 ttPa) ;
        t 混响室相应频带中心频率下的混响时间，s;

        to - 1 s;

        V - 混响室体积，M3;

      Vol m3;

        几— 相应频带中心频率的波长，m;

        s - 混响室内表面积，M2;

        p— 测量时的气压，kPa;

        p0 100 kPao

    A计权声功率级，必须从测出的频带声功率级，按附录1的方法计算。

    声功率级应符合第2条和第3条要求。

12 指向性的检定
    在半消声室中，将被检声源在00-3600范围内转动，用电平记录仪画出被检标准声

源在100-10 000 Hz频率范围内1/3倍频程频率点的指向胜图，根据下式计算指向性

指数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D:一Lp_一瓦+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)

式中:DI— 特定方向上的指向性指数，dB;

    LP_— 指向性图上的最大声压级，dB;

    瓦— 从指向性图计算的平均声压级，dB,
    其结果应符合第4条要求。

13 声功率稳定性的检定
    在制造厂给出连续工作最长时间内，用第n.1款的方法测量声功率级，其结果应

符合第 5条要求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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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电源电压变化影响的检定

    在被检声源额定工作电压范围的上、下限，分别用第11.1款给出的方法测量声功

率，其结果应符合第6条要求。

15 对于定型鉴定、首次检定和修理后的检定必须按照本规程第10条至第14条进行所

有项目的检定。对于周期检定，只需进行第10条和第11条的拉定。

五 检定结果的处理及检定周期

16 经检定合格的标准声源发给检定证书，不合格的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。
17 标准声源的检定周期为1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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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

        倍频带或1/3倍频带声功率级合成A计权声功率级的方法

1由频带声功率级合成A计权声功率级(LR'A)用下式计算:
                  少~

Lwa=101g名100.I(Lw+C )

式中:L,q A计权声功率级，dB (0 dB为1 pw);
      LW— 第i个倍频带或1/3倍频带声功率级，dB (0 dB为1 PW);

      C;— 修正值，dB.
2 用倍频带声功率级计算时，i-=7,G值列于表1:

裹 1

夕 倍频带中心频率/Hz q/dB

1 125 一16.1

2 250 一8.6

3 500 一3.2

4 1 000 0

5 2000 十1.2

6 4 000 +1.0

7 8 000 一1.1

3 用1/3倍频带声功率级计算时，I- =21,G值列于表2:

  表 2

j 倍频带中心频率/Hz q/dB

1 100 一19.1

2 125 一16.1

3 160 一13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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裹2(续)

少 倍频带中心频率/Hz q/dB

4 200 一10.9

250 一8.6

6 315 一6.6

7 400 一4.8

8 500 一3.2

9 630 一19

10 800 一0.8

11 1 000 0

12 1 250 +0.6

13 1 600 +1.0

14 2000 +1.2

15 2 500 +1.3

16 3 150 +1.2

17 4000 + 1.0

18 5000 +0.5

19 6300 一0.1

20 8000 一1.1

21 10000 一2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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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

传声器位置示意图

一 固定传声器布点位置 (见图1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

二 恒速扫描法传声器布点位置 (见图2)

图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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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3

检定证书格式 (背面)

一 外观

二 频带声功率级和A计权声功率级
1 1/3倍频带声功率级

中心频率/Hz 100 125 160 200 250 315 400

声功率级/dB

中心频率/Hz 500 630 800 1000 1 250 1 600 2000

声功率级/dB

中心频率/Hz 2 500 3 150 4 000 5 000 6 300 8 000 10 000

声功率级/dB

2 倍频带声功率级

中心频率/Hz 125 250 500 1 000 2000 4 000 8 000

声功率级/dB

3 A计权声功率级

三 指向性指数

四 声功率稳定性

五 电源电压变化影响
    检定条件:

    温度: ℃;相对湿度: %，气压:

    备注:

kPa

附加说明:

    本检定规程经全国声学计量技术委员会审定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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